靜宜大學約僱人員任用及管理辦法
民國100年10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及規範約僱人員之任用與管理，特訂定「靜宜大學約僱人員任用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約僱人員，係指領取本校薪資，非屬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工者。詳細規定如下： 
一、因代理編制內人員奉准留職停薪、留職留薪期間工作之人員。
二、因辦理訂有期限之臨時性業務所需人員。
三、因辦理正式人員增補，在本校未完成納編前所需人員。
因辦理校外有關機關委託或委辦之全校定期性事務所需人員，除該委託機關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辦法。
第3條 約僱人員之進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學校向心力。
約僱人員於執行相關業務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工作倫理之關係。如發現有違反前述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約僱人員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約僱人員於年滿六十五歲之當學期，除已領勞保老年給付者外，應先於一個月前辦理退休；經本校同意再聘任者，至多服務到年齡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終了止。
第4條 各單位擬聘約僱人員時，應簽具詳細理由、工作內容、聘期及其他相關條件，於一個月前提出增補員額之申請，經校長核准後辦理公開徵才聘用，聘期三個月以下者，無須辦理公開徵才。聘期六個月以上之初聘人員，由人事室會同用人單位辦理甄選，試用期三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由用人單位簽請正式聘任。
第5條 約僱人員依學年聘任，於約僱期滿未獲續聘通知者，即視為終止契約。如在約僱有效期間內離職，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准後始得離職。
第6條 凡依本辦法所約僱之人員，其薪資（含年終獎金）、聘期、保險、工作期間及內容相關等事項，均應於約僱人員契約書中載明。
各單位如對其聘僱之約僱人員有特殊之要求者，可於約僱契約書中加註載明。
第7條 約僱人員應於到職日前至人事室辦理報到，並自到職日起給薪。
第8條 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約僱人員於聘僱期間年資連續滿兩年以上者，得參加本校約僱職員轉任專任職員考試。
第九條  約僱人員依職務所需之學歷起敘，薪資依本校約僱人員給與標準按月核發。
靜宜大學約僱人員給與標準表
	  學歷
服務年資
	高中(高職)
	五專(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第六年
	24,720
	29,360
	30,900
	35,640
	40,690

	第五年
	24,110
	28,430
	29,980
	34,720
	39,760

	第四年
	23,590
	27,400
	29,050
	33,890
	38,840

	第三年
	23,080
	26,480
	28,120
	33,070
	37,810

	第二年
	22,560
	25,550
	27,090
	32,240
	36,880

	第一年
	22,050
	24,620
	26,580
	31,520
	36,050


註1：本表之給與金額含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註2：95年8月1日前進用者依「靜宜大學臨時約雇人員薪級支給標準」給與，金額含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第十條   一般行政業務人員，依前條標準以學士級支薪。如遇特殊情況，得簽請校長同意，依學歷支薪。
約僱技工工友比照五專〔二專〕起敘。
具程式設計或特殊專長之專業認證者，或工作表現優異者，得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依前條標準調升支薪，調升幅度以15％為上限。上述調薪應定期審議。
第十一條  依第九條、第十條規定之薪資，若無保險級距可依循時，授權人事室微幅調升，至達最接近之保險級距為限。
第十二條  約僱人員請假依『靜宜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辦法』規定辦理。惟患重病須請長假者，得以學期為單位辦理留職停薪，留職停薪時間終生累計以二學期為上限，逾期者視同自動辭職。
第十三條  約僱人員享有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其他福利事項、加（值）班及差旅、自行進修、考核、獎懲與終止聘任比照本校專任職工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約僱人員於學年終了前三個月辦理成績考核，做為續聘、晉薪與否之依據。
第十五條  本校約僱人員對本校行政處分或措施，認為有損害其個人權益，經有關單位協調處理後仍無法解決者，得依「靜宜大學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出申復。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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